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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K. Heung 基金–住宿兒童學習支援基金章則 

(2024 年 3 月修訂版) 

(一)  背景及目的 

1. 本基金在 2022 年 1 月由善長香遠清小姐大額捐款並以先父 C. K. Heung 命名成

立，期持續長期營運。首筆捐款為$500 萬。2022 年 12 月再獲捐款人捐贈$500

萬注資入基金，即前後合共$1,000 萬。 

2. 善長關注住宿兒童之發展及學習需要，故成立上述「基金」，為現時及以往曾

居於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的兒童提供發展及學習支援，包括學習及物資費用、

職業技能訓練、專上教育課程留位費及學費、臨床心理或精神評估、基本物資

需要、有助本局住宿兒童學習及發展、資助離局兒童修讀專上學院之學費及生

活費、宿友會等項目，冀不會因經濟問題影響而失去學習及個人發展的基本所

需。 

 

(二) 管理架構 

1. 本基金以一獨立帳戶處理。 

2. 由保良局社會服務總幹事(家庭及幼兒)、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(綜合家庭)、高

級服務經理(綜合家庭) 、服務經理(綜合家庭)作為管理委員會，並會定時審視

基金申請情況，確保善用基金資源支援有需要的在局及離局兒童 / 青少年。

所有申請經社會服務總幹事(家庭及幼兒)審批，再按權限上呈批核。 

3. 保良局財務部及社會服務部為基金提供行政支援，包括每半年向捐款人提交進

度報告。 

 

(三) 受惠對象 

1. 現居於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之兒童； 

2. 現居於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之兒童，並就讀 / 已獲取錄修讀專上學院  

的學生； 

3. 曾居於本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 2 年或以上，並就讀 / 已獲取錄修讀專上學院

的青少年，年齡上限至 30 歲；及 

4. 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「宿友會」服務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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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援助範圍 

1. 現居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之兒童，必須由社工評估需要及轉介，申請下列

每項援助，包括： 

1.1  學習費用和物資需要 

a. 學習費用：支援兒童解決學習困難、提升學業成績及發展興趣和潛

能，包括補習，參加學術課程或興趣班費用等。每名獲批款兒童資

助上限每年為$6,000。 

b. 學習物資需要：支援兒童應付急切的學習需要，如家長/監護人未能

繳交書簿費、校服費、配眼鏡、購買開學物資或其他就學開支等。

每名獲批款兒童資助上限每年為$2,000。 

1.2  學業成績優異獎勵金 

a. 小一至中五兒童如在學年年終考獲全班首五名，可獲獎勵金$2,000。 

b. 應屆中學文憑試 (HKDSE) 考生如在文憑試中考獲 25 分或以上 (以

最佳五科成績計算)，可獲獎勵金$10,000。 

c. 每名兒童每年申請上限為一次。 

1.3  職業技能訓練需要 (就讀中一或以上兒童適用) 

a. 兒童在黃金時期，不斷透過學習摸索潛能發展，此階段透過參加不

同技能訓練如寵物美容、電腦程式、美容、剪髮、汽車機械、烹飪

等不同形式的訓練，從而探索對自身職業發展，無論兒童將來能否

進升大學，也能進一步發展事業。 

b. 每名獲批款兒童資助上限每年為$5,000。 

1.4   專上教育課程的留位費及學費  

a. 資助現修讀或已獲取錄於教育局認可之本港大專院校／教育機構，

並具經濟困難的在局兒童修讀專上或以上教育，包括證書、文憑、

高級文憑、文憑或副學士之基礎課程、副學士、學士及以上課程的

留位費及學費。 

b. 申請人需呈報其家庭經濟狀況，並已申請學生資助處之 “專上學生

資助計劃” (需入息審查) 或 “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” (免入

息審查)，及提交上述資助 / 貸款申請的有效書面證明 (不論申請結

果如何均可接納其申請)。 

c. 申請人如急需繳交留位費 / 學費，可按實際情況酌情批核申請，上

述 1.3b 所需文件可以後補方式呈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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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按個別申請每年一次不多於$20,000。 

e. 申請人在成功獲批專上教育課程的留位費及學費後，必須在該學年終

結時提交一份報告，以不少於 400 字和不少於 5 張相片分享修讀課程

的感想和得著，如申請人未能提交報告，將影響下年度撥款申請。 

1.5  基本生活物資需要 

a. 若家長或監護人未能支付兒童基本的生活物資所需，如衣履或零用

錢，可透過社工評估其需要作出轉介申請。 

b. 每名獲批款兒童資助上限每年不多於$1,000。 

1.6  臨床心理或精神科評估 

a. 兒童確診或懷疑有精神、情緒、行為或特殊需要問題而顯著影響日

常生活、人際關係、或學習等方面的兒童，可申請資助作臨床心理

或精神科評估、個人或小組訓練/治療/活動的費用。 

b. 每名獲批款兒童資助上限每年不多於$5,000。 

c. 按個別申請每年臨床心理或精神科評估費用不多於$5,000。 

 

2. 曾居於本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 2 年或以上，並就讀 / 已獲取錄修讀專上學院的

青少年，年齡上限至 30 歲。 

2.1 資助現修讀或已獲取錄於教育局認可之本港大專院校／教育機構，並具

經濟困難的離局青少年，修讀專上或以上教育，包括證書、文憑、高級

文憑、文憑或副學士之基礎課程、副學士、學士及以上課程的留位費、

學費及生活費。 

2.2 申請人需呈報其家庭經濟狀況，並已申請學生資助處之 “專上學生資助

計劃” (需入息審查) 或 “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” (免入息審查)，

及提交上述資助 / 貸款申請的有效書面證明 (不論申請結果如何均可接

納其申請)。申請人每年可遞交申請一次，以 4 年為期限，完成修讀課程

及遞交繳付學費之收條、成績表或修畢證書副本以作證明。 

2.3 申請人如急需繳交留位費 / 學費，可按實際情況酌情批核申請，上述 2.2

所需文件可以後補方式呈交。 

2.4 按個別申請每年學費及生活費不多於$40,000，其中生活費不多於$20,000。 

2.5 申請人在成功獲批專上教育課程的留位費及學費後，必須在該學年終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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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提交一份報告，以不少於 400 字和不少於 5 張相片分享修讀課程的感

想和得著，如申請人未能提交報告，將影響下年度撥款申請。 

 

3. 本局兒童住宿服務為離局兒童成立了宿友會，定期舉辦活動，以加強本局與離

局青少年的聯繫及支援。為了更有系統地發展宿友會，兒童住宿服務的職員可

以向基金申請資助舉辦宿友會活動，包括訓練及聚會，資助金額按實際需要訂

定及審批。 

4. 凡有助本局住宿兒童學習及發展之申請，但非基金所列明的援助範圍內，如獲

捐款人同意可酌情處理及按申請人實際需要批款。 

5. 審批金額將視乎每年批款預算作相關彈性分配。 

 

(五) 申請及處理程序 

1. 必須由本局兒童住宿服務單位申請或轉介。 

2. 申請指引及表格可於本局網頁下載 [(四)援助範圍 2 適用]。 

3. 申請人如有申請或接受其他經濟援助，如捐款及其他緊急基金，必須在申請表

上列明。 

4. 所有申請均以收齊所需文件 (包括補充資料) 為正式申請日期及開始處理。 

5. 每項申請必須在批出款項後使用撥款。 

6. 如申請人虛報資料或濫用基金，本基金保留追究權利，並可拒絕接受申請人日

後的申請。 

7. 每年基金設有總批款上限，所有申請均以先到先得為準。如該年總撥款用罄，

基金管理委員會須獲捐款人批准方可在該年作額外批款。 

8. 基金管理委員會可根據上述原則，訂定更詳細的申請及處理程序。 

9. 基金管理委員會保留最後決定權，可隨時終止及取消任何申請。 

 

(六) 營運金額 

1. 首筆本金$500 萬及第二期注資$500 萬，按《保良局條例》規定，投資在有穩

定回報的投資上。 

2. 按捐款人意願，從首筆捐款本金中撥$50 萬及首年投資收益，以支援基金首兩

個財政年度營運經費。首筆捐款餘下$450 萬購入中國銀行(03988)股票，估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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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可獲約 8 厘投資收益，約$36 萬。而第二期注資捐款$500 萬則全數購入中

國移動(941)股票，估計每年可獲約 8 厘投資收益，約$40 萬。 

3. 隨後年度營運預算以投資收益為批款預算(其中 5%用於行政支出，上限

$20,000)。 

4. 日後如需賣出所持有的投資項目，按保良局條例必須先經保良局董事會、顧問

局通過批准。 

5. 基金營運會定時作檢視，每年批款經費若有餘款，則撥作下一年額外撥款之用。 

6. 歡迎捐款人隨時增加撥款或注資，及對投資方案提供意見。在有實際需要並獲

得捐款人同意，可以動用基金本金。 

 

(七) 其他 

1. 本基金章則如有修改，須得捐款人同意，並經本局董事會通過，方可實行。 

2. 捐款人可就基金章則及運作提供意見，供管理委員會考慮修訂。 

3. 捐款人可以書面委託授權人，以代理其處理有關基金的章則及一切營運事宜。 

4. 基金設 0.5 名社會工作員 V，由投資收益吸納薪酬，主要支援基金服務的人力

資源、推行及發展宿友會。 


